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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



校外实训基地合作协议书

甲方：遵化市职教中心

乙方：

为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实现校企之间的互惠互利，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充分发挥企业对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促进作用，

经双方友好协商，决定建立“遵化市职教中心 数控技术应用专

业校外实训基地”具体合作意向如下：

一.合作总则

甲方数控技术应用专业根据教学大纲和实训计划的要求，在

不影响乙方正常经营的前提下，派遣学生到乙方实训。乙方根据

甲方实训的内容给予及时安排，并派专业技术人员作为实训辅导

老师参与实训教学，以保证实训教学任务顺利完成。甲乙双方组

成实训教学工作指导小组，负责实训教学组织、管理和协调工作。

二.责任和义务

(一)甲方

1.根据乙方的实际情况和要求，提供信息服务、技术援助和

项目合作研究。

2.根据专业实训计划的要求，初步确定每次实训的时间、内

容、人数和要求，提前二个月与乙方联系，与乙方共同制定具体

实施计划。



3.委派专人参与实训教学管理、质量监督和实训考核工作。

4.负责管理实训教学期间学生的日常行政事务。

5.教育实训学生严格遵守乙方的各项管理制度和劳动制度。

6.为学生购买必要的劳动、工伤等保险。

7.对实习学生故意违章操作造成的事故和经济损失给予适

当的赔偿。

(二)乙方

1.充分利用企业的行业优势和影响，根据自身需要与甲方进

行项目合作研究，并对双方成果进行推广。

2.按照双方共同制定的实训教学实施计划，结合本单位实际

情况、合理安排实训课程、指导实训过程，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

力和职业素质。

3.提供实训教学所必须的设备、场地和原材料。

4.对实训学生的实习成绩进行全面的评价和考核

5.根据学生的综合表现和素质，可优先选择优秀毕业生就业。

6.乙方的专业技术人员(顶岗实习指导教师)有义务指导学

生遵守有关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并监督学生规范地操作或使用乙

方的机器设备。

三.合作时间

1.合作时间为3年，自2020年3 月 1 2 日起2023 年 3

月12日止。

2.合作期满如果决定继续合作，则另行协议。



四.实训费用

1.实训教学工作所产生的行政费用由甲方承担

2.实训教学工作所产生的企业效益增加部分，可用来冲抵实

训教学工作所产生的企业经营成本增加部分。

3.实训教学工作所产生的企业经营成本增加部分，可根据实

际净增加额，由甲方向乙方支付适当的实训经费用以补偿。

4.乙方参与实训教学工作人员的劳务费用协商解决。

五.其他

本协议一式贰份，双方各执一份，合作协议一经双方代表签

字、盖章生效，双方应遵守有关条款，未尽事宜，可由双方协商

解决。

甲方(签章):

代表(签字):

日期：

乙方(签章):

代表(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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